
 

 

规下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表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
单位详细名称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2025年报 
 

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

甲 乙 丙 1 

一、从业人员 

   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

      其中：女性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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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资总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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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

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2 0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样本单位。 
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在网络平台（https://tjy.stats.gov.cn）于 2026年 1月 25 日 24：00 前填报，无法进行网

络直报的单位可通过其他形式报送，再由统计机构代录至平台。 

3.审核关系： 

（1）01≥02              （2）01=05+06+07         （3）08=09+10+11        （4）12=13+18+19         
  



 

 

指 标 解 释 
01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 指 2025年 12月 31日在本单位工作，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。

该指标为时点指标，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，是在岗职工、劳务派

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。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，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

习的各类在校学生。 

05 在岗职工 指在本单位工作且与本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

金的人员，以及上述人员中由于学习、病伤、产假等原因暂未工作仍由单位支付工资的人员。在岗职工还包

括： 

1.应订立劳动合同而未订立劳动合同人员； 

2.处于试用期人员； 

3.编制外招用的人员，如临时人员； 

4.派往外单位工作，但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仍由本单位发放的人员（如挂职锻炼、外派工作等情况）。 

06 劳务派遣人员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，指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并被劳

务派遣单位派遣到实际用工单位工作，且劳务派遣单位与实际用工单位签订《劳务派遣协议》的人员。 

注意： 

1.劳务派遣人员由实际用工单位统计为劳务派遣人员，劳务派遣单位（派出单位）不进行统计。 

2.劳务外包人员由承包劳务的法人单位统计为在岗职工，实际用工单位不进行统计。如承包劳务的是个

体经营户或自然人，均不包括在本制度统计范围内。 

07 其他从业人员  指在本单位工作，不能归入在岗职工、劳务派遣人员中的人员。此类人员是实际参加

本单位生产或工作并从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。具体包括：非全日制人员、聘用的正式离退休人员、兼

职人员（包括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在校学生）以及在本单位中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方人员。 

08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 指 2025 年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。 

    年平均人数=(1 月平均人数+2 月平均人数+…+12月平均人数) ÷12 

在 2025 年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：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 12 个

月。计算公式为：年平均人数=(开工之月平均人数+…+12 月平均人数) ÷12 

12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 指 2025 年 1 月 1 日-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单位直接支付给全部从业人员的

劳动报酬总额。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，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，均

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，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

扣或代缴的个人所得税、社会保险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缴纳部分以及房费、水电费等，但不包括

从单位工会经费或工会账户中发放的现金或实物，入股分红、股权激励兑现的收益和各种资本性收益等。工

资总额包括:  

1.工资，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。 

2.奖金，指支付给本单位从业人员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。具体包括：年终奖、全勤奖、

生产奖、节约奖、劳动竞赛奖和其他名目的奖金以及某工作事项完成后的提成工资、年底双薪等。 

3.津贴和补贴，指本单位制定的员工相关工资政策中，为补偿本单位从业人员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

因其他特殊原因支付的津贴，以及为保证其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响而支付的物价补贴。具体包括：补偿特殊

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及岗位性津贴、保健性津贴、技术性津贴、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。如：过节费、通讯

补贴、交通补贴、公车改革补贴、取暖补贴、物业补贴、不休假补贴、无食堂补贴、单位发的可自行支配的

住房补贴以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商业性保险等。 

4.其他工资，指单位发放给从业人员除工资、奖金、津贴补贴外的劳动报酬。如补发上一年度的工资等。 

13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在岗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。 

18 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  指实际用工单位（派遣人员的使用方）在一定时期内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而

付出的劳动报酬总额，但不包括因使用派遣人员而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用工成本。 

19 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 指本单位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全部劳动报酬。 


